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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申请 

不符合验收条件的，应当当场告知

完善内容；基本符合验收条件的，

告知其召开验收会议的时间。 

未通过验收 

申请人提交《建设项目档

案验收申请报告》《建设

项目档案验收申请表》 

材料齐全，10 个工作日内作出

受理答复，材料不齐全，于 5

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需补正内容。 

受理申请 

现场查验 

召开验收会议 

通过验收 

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

内将项目档案验收意见送

达申请人。特殊情况经审批

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。 

整改后重新申请

验收。 

送达 

印发项目档

案验收意见。 


